












會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冠德集團)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合損益表、

合併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

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合併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

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冠德集團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狀況，

暨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績效與合併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

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

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冠德集團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

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冠德集團民國一○九年度合併財務報告之查

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

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告上之關鍵查核事項如

下：

一、房地銷售收入認列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十七)收入認列；收入認列明細請

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六(廿二)客戶合約之收入。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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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冠德集團屬不動產建設開發產業等，房地銷售易受總體經濟及景氣、稅賦政令改制及

房地供需等諸多動態之影響；為因應前述環境變動，管理當局已評估及制定相關收入及收

款等控制作業，民國一○九年度房地銷售收入為16,776,116千元，故房地銷售收入認列之

允當性對財務報告之影響係屬重大。因此，收入之認列為本會計師執行冠德集團財務報告

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瞭解冠德集團銷售房地收入及收

款作業流程之控制機制及測試收入之內控制度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並抽查房屋土地買賣

契約書、收款明細表、銀行往來交易紀錄及不動產所有權移轉文件與交屋清單等。另以抽

樣方式選擇資產負債表日之前與之後交易，核對相關交易文據，以評估收入認列時點是否

允當。

二、工程合約

有關工程合約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十七)收入之認列；有關工程合約

之估計總合約成本評估之會計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五(一)；收入

認列之說明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六(廿二)客戶合約之收入。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工程合約之承攬其合約總價之變動如工程追加減、物價指數補貼款均涉及管理階層高

度判斷，工程總收入的評估錯誤可能造成財務報導期間內損益之重大變動，因此存有顯著

風險。另冠德集團係依完工百分比法認列在建合約收入與成本，而完工程度則係依據截至

財務報導日已發生合約成本佔估計合約總成本計算之。工程合約總成本則涉及管理階層高

度之估計與判斷，而前揭之錯誤可能造成損益認列時點及當期財務報表之重大差異。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測試承攬及收款之內部控制及執

行有效性，取得各項工程本期合約總價追加減明細表，並抽樣核對承攬合約、協議書、業

主來文或工地協調會議記錄等外部文件，另抽核每期計價資料及業主驗收付款情形；測試

與評估採購發包與工程預算作業之內部控制制度及執行之有效性；抽樣核對工程計價單、

合約、施工日報表、發票及工程預算等文據並與工程預算核對，以驗證工程別歸集累計之

允當性；抽樣評估管理階層工程預算的編製程序；抽核每期計價資料並核算工案之完工百

分比比例，另以抽樣方式執行資產負債表日前後一段期間在建工程投入之截止點測試。

三、存貨評價

有關存貨評價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八)存貨；存貨評價之假設及估計

之不確定性，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五(二)；有關存貨項目說明，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

六(五)存貨。

第8頁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於民國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冠德集團屬建設業之存貨金額為28,294,015千元，

佔總資產50%，存貨金額係以成本與淨變現金額孰低者列示，因處於高度資金投入且回收

期長之房地產業，產業受政治、經濟及房地稅制改革之影響，故其淨變現價值係仰賴管理

階層主觀判斷或估計。因此存貨之評價為本會計師執行冠德集團財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

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瞭解冠德集團就建設業存貨續後

衡量之內部作業程序及會計處理，取得財務報導日之存貨淨變現價值評估資料，檢視並抽

核至市場可比較資料，如：冠德集團近期銷售之合約價格或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錄價格或

最近期附近成交行情作比較；或取得個案投資報酬分析表，抽核並驗算存貨之淨變現價值

是否允當。

其其他事項

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一○九年度及一○八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並經本會計

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

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告，且

維持與合併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

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冠德集團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

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冠德集團或停止營業，或除清

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冠德集團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

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

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

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師亦

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

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

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

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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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

對冠德集團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冠德集團繼續

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

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注意

合併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

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冠德集團不再具有繼

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報告是否允當表

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報告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團之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

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冠德集團民國一○九年度合併財務報告查核

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

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

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金管證審字第1090332798號

(88)台財證(六)第18311號
民  國  一一○  年  三  月  二十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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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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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綜合損益表

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09年度 108年度

金　額 ％ 金　額 ％
4000 營業收入 $ 27,345,405 100 15,326,899 100

5000 營業成本 20,234,794 74 11,298,605 73

營業毛利 7,110,611 26 4,028,294 27

營業費用：

6100 推銷費用 425,871 2 390,095 3

6200 　管理費用 1,515,908 5 1,439,470 9

1,941,779 7 1,829,565 12

營業淨利 5,168,832 19 2,198,729 15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100 　利息收入 21,036 - 20,300 -

7010 　其他收入 3,435 - 3,456 -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 62,291 - 42,203 -

7050 　財務成本 (366,796) (1) (450,425) (3)

706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1 - 1 -

(280,033) (1) (384,465) (3)

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淨利 4,888,799 18 1,814,264 12

7950 減：所得稅費用 983,662 4 268,041 2

本期淨利 3,905,137 14 1,546,223 10

8300 其他綜合損益：

831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1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1,234) - 622 -

8316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未實現評

價損益

152 - 984 -

836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6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2,686) - (421) -

8300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3,768) - 1,185 -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3,901,369 14 1,547,408 10
本期淨利歸屬於：

8610 母公司業主 $ 3,353,971 12 1,283,526 8

8620 非控制權益 551,166 2 262,697 2

$ 3,905,137 14 1,546,223 10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8710 母公司業主 $ 3,349,860 12 1,283,294 8

8720 非控制權益 551,509 2 264,114 2

$ 3,901,369 14 1,547,408 10
9750 基本每股盈餘(元) $ 6.80 2.60
9850 稀釋每股盈餘(元) $ 6.77 2.60

董事長：馬志綱 經理人：洪錦欽 會計主管：張淑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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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現金流量表

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09年度 108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淨利 $ 4,888,799 1,814,264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396,691 361,209
攤銷費用 10,223 14,639
減損損失(迴轉利益) 8,000 (15,11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及負債之淨損失(利益) 5,918 (6,699)
利息費用 366,796 450,425
利息收入 (21,036) (20,300)

　　　股利收入 (3,435) (3,456)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利益之份額 (1) (1)
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 (95) (80)

　　　其他收入 (25,495) -
　　　　收益費損項目合計 737,566 780,627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減少 23,984 84
　　　　合約資產增加 (321,098) (321,463)
　　　　應收票據減少(增加) 2,343 (1,972)
　　　　應收帳款(增加)減少 (776,644) 72,121

存貨減少 4,295,084 1,301
預付款項減少 145,309 189,033

　　　　其他流動資產(增加)減少 (21,061) 3,110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減少(增加) 1,244,854 (1,149,743)
　　　　取得合約之增額成本減少(增加) 23,487 (41,175)

淨確定福利資產－非流動增加 (2,039) (1,361)
　　　　其他非流動資產增加 (38) (3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合計 4,614,181 (1,250,095)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
　　　　合約負債(減少)增加 (601,691) 1,597,308
　　　　應付票據減少 (8,067) (5,936)
　　　　應付帳款增加 335,529 812,834
　　　　應付帳款－關係人減少 - (307)
　　　　其他應付款增加(減少) 398,155 (66,992)
　　　　員工福利負債－流動增加 745 3,017
　　　　負債準備－流動增加 47,881 23,221
　　　　其他流動負債減少 (118,450) (5,751)

淨確定福利負債減少 (1,936) (3,862)
　　　　其他非流動負債減少 (16,336) (16,412)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35,830 2,337,12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4,650,011 1,087,025

調整項目合計 5,387,577 1,867,652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10,276,376 3,681,916

支付之所得稅 (390,922) (485,543)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9,885,454 3,196,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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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現金流量表(續)

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09年度 108年度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 111,969

(126,629) (93,581)

164 1,431

(15,748) (3,726)

(69,812) (9,858)

6,944 (3,728)

20,983 20,777

處分待出售非流動資產價款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取得無形資產

　其他金融資產－非流動增加

　預付設備款減少(增加)

　收取之利息

　收取之股利 3,435 3,456

　　投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流入 (180,663) 26,740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增加 7,489,595 9,399,885

　短期借款減少 (11,303,618) (9,689,019)

　應付短期票券增加 1,210,000 569,000

　應付短期票券減少 (1,210,000) (569,000)

　贖回或買回公司債 - (1,000,000)

　發行公司債 1,000,000 1,000,000

　舉借長期借款 2,330,000 110,000

　償還長期借款 (2,334,900) (940,541)

　存入保證金增加 3,665 28,399

　租賃本金償還 (119,480) (121,212)

　發放現金股利 (739,749) (493,165)

　支付之利息 (536,961) (619,052)

　非控制權益變動 (209,293) (209,301)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4,420,741) (2,534,006)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2,686) 721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數 5,281,364 689,828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6,229,385 5,539,557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11,510,749 6,229,385

董事長：馬志綱 經理人：洪錦欽 會計主管：張淑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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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

○九年及一○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以及

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個體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

狀況，暨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

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

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

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

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九年度個體

財務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

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告上之關

鍵查核事項如下：

一、收入認列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十四)收入之認列；收入認列明細

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六(二十)客戶合約之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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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屬不動產建設開發產業，房地銷售易受總體經濟及景氣、稅賦

政令改制及房地供需等諸多動態之影響；為因應前述變動環境，管理當局已評估及制定相

關收入及收款等控制作業，民國一○九年度房地銷售收入佔該年度之營業收入達98%，故

房地銷售收入認列允當對財務報告之影響係屬重大，因此，收入之認列為本會計師執行冠

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瞭解銷售房地收入及收款作業流

程之控制機制及測試收入之內控制度設計及執行之有效性；並抽查房屋土地買賣契約書、

收款明細表、銀行往來交易紀錄及不動產所有權移轉文件與交屋清單等。另以抽樣方式選

擇資產負債表日之前與之後交易，核對相關交易文據，以評估收入認列時點是否允當。

二、存貨評價

有關存貨評價之會計政策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七)存貨；存貨評價之假設及估計

之不確定性，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五；有關存貨項目說明，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六

(五)存貨。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於民國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存貨金額為28,851,383千

元，佔總資產66%，存貨金額係以成本與淨變現金額孰低者列示，因處於高度資金投入且

回收期長之房地產業，產業受政治、經濟及房地稅制改革之影響，故其淨變現價值係仰賴

管理階層主觀判斷或估計。因此存貨之評價為本會計師執行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

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瞭解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就存

貨續後衡量之內部作業程序及會計處理，取得財務報導日之存貨淨變現價值評估資料，檢

視並抽核至市場可比較資料，如：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近期銷售之合約價格或內政部不

動產實價登錄價格作比較；或取得個案投資報酬分析表，抽核並驗算存貨之淨變現價值是

否允當。

管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財務報告，且維

持與個體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

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冠德建設股份有

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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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

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

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

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師亦

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

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

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

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

對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冠德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

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務報

告使用者注意個體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

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冠德建

設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報告是否允當表

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對於採用權益法之被投資公司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個體財務報告表

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之

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

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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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九年度個體

財務報告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

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

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金管證審字第1090332798號

(88)台財證(六)第18311號
民  國  一一○  年  三  月 二十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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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綜合損益表

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09年度 108年度

金　額 ％ 金　額 ％
4000 營業收入 $ 17,185,011 100 8,117,436 100

5000 營業成本 12,601,628 73 6,085,189 75

營業毛利 4,583,383 27 2,032,247 25

5920 減：已實現銷貨損益 85 - 85 -

營業毛利 4,583,298 27 2,032,162 25

營業費用：

6100 推銷費用 425,871 3 390,095 5

6200 　管理費用 385,729 2 312,309 4

811,600 5 702,404 9

營業淨利 3,771,698 22 1,329,758 16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100 　利息收入 9,081 - 9,510 -

7010 　其他收入 1,243 - 1,211 -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 23,715 - 9,674 -

7050 　財務成本 (258,244) (2) (342,771) (4)

707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589,742 4 453,404 6

365,537 2 131,028 2

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淨利 4,137,235 24 1,460,786 18

7950 減：所得稅費用 783,264 5 177,260 2

本期淨利 3,353,971 19 1,283,526 16

8300 其他綜合損益：

831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1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2,502) - (284) -

8316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未實現評

價損益

247 - (366) -

833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其他綜合損益

之份額－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401 - 772 -

836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8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之其他綜合損益

之份額-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2,257) - (354) -

8300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4,111) - (232) -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3,349,860 19 1,283,294 16
每股盈餘

9750 基本每股盈餘(元) $ 6.80 2.60
9850 稀釋每股盈餘(元) $ 6.77 2.60

董事長：馬志綱 經理人：洪錦欽 會計主管：張淑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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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流量表

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09年度 108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淨利 $ 4,137,235 1,460,786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13,119 11,522
攤銷費用 940 466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及負債之淨(利益)損失 (177) 328
利息費用 258,244 342,771
利息收入 (9,081) (9,510)

　　　股利收入 (1,243) (1,211)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利益之份額 (589,742) (453,404)
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 (164) (81)

　　　　收益費損項目合計 (328,104) (109,119)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
　　　　合約資產增加 (243,011) (151,622)
　　　　應收票據減少(增加) 1,802 (2,157)
　　　　應收帳款(增加)減少 (998,965) 267,257

存貨減少 3,985,706 390,063
預付款項減少 34,285 206,285

　　　　其他金融資產－流動減少(增加) 1,191,935 (1,246,938)
　　　　其他流動資產(增加)減少 (9,511) 6,008
　　　　取得合約之增額成本減少(增加) 23,487 (41,175)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合計 3,985,728 (572,279)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
　　　　合約負債(減少)增加 (931,734) 1,258,509
　　　　應付票據增加 18,599 27,076
　　　　應付票據－關係人減少 (168,006) (612,349)
　　　　應付帳款增加(減少) 124,984 (39,952)
　　　　應付帳款－關係人增加(減少) 141,767 (133,451)
　　　　其他應付款增加(減少) 336,777 (23,793)
　　　　員工福利負債－流動(減少)增加 (255) 393

存入保證金增加 29 1,607
　　　　其他流動負債(減少)增加 (102,788) 15,795

淨確定福利負債減少 (3,204) (4,714)
　　　　其他非流動負債增加 86 84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583,745) 489,205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3,401,983 (83,074)

調整項目合計 3,073,879 (192,193)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7,211,114 1,268,593
支付之所得稅 (292,805) (236,589)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6,918,309 1,03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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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表(續)

民國一○九年及一○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09年度 108年度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6,490) (1,199)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64 1,429

　取得無形資產 - (1,603)

預付設備款減少 5,222 -

　收取之利息 9,081 9,510

　收取之股利 125,286 134,434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33,263 142,571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增加 6,843,595 8,938,885

短期借款減少 (10,647,618) (9,378,019)

　應付短期票券增加 1,010,000 479,000

　應付短期票券減少 (1,010,000) (479,000)

　發行公司債 1,000,000 1,000,000

償還公司債 - (1,000,000)

租賃本金償還 (1,712) (234)

　發放現金股利 (755,687) (503,791)

支付之利息 (434,212) (512,821)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3,995,634) (1,455,980)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3,055,938 (281,405)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2,012,378 2,293,783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5,068,316 2,012,378

董事長：馬志綱 經理人：洪錦欽 會計主管：張淑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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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中華民國一Ｏ九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  3,708,451,428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3,353,970,851

減：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本期變動數       (2,067,779)

可供分配盈餘 7,060,354,500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335,190,307)

減：提列權益減項特別盈餘公積 (2,042,703)

減：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股利每股 2.4 元 (1,209,098,400)

股東紅利-股票股利每股 1 元     (503,791,000)

期末未分配盈餘 $  5,010,232,090

註：股東紅利優先以109年度盈餘分配之。

董事長：馬志綱 經理人：洪錦欽 會計主管：張淑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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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

為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

為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

為KINDOM DEVELOPMENT CO.,LTD.。 

增列公司英文

名稱。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陸拾伍

億元，分為陸億伍仟萬股，每股金額

新台幣壹拾元，授權董事會依公司法

及其他相關法令，分次發行。 

第五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陸拾伍

億元，分為陸億伍仟萬股，每股金額

新台幣壹拾元，授權董事會依公司法

及其他相關法令，分次發行。前項資

本總額中保留貳仟萬股供員工認股

權憑證轉換使用，授權董事會視實際

需要依相關法令決議分次發行。本公

司發行認股價格低於發行日本公司

普通股股票收盤價之員工認股權憑

證，應經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後始得

發行之；本公司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

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應於轉讓

前，提請最近一次股東會特別決議通

過。本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發給對象

及庫藏股轉讓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

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其條件

及發給方式授權董事會決議之。 

資本額內增列

員工認股權之

額度及發行方

式；並增訂發行

認股價格低於

發行日本公司

普通股股票收

盤價之員工認

股權憑證及庫

藏股以低於實

際買回股份之

平均價格轉讓

予員工之規定。

第二十五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十

月一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八年

十月二十七日，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六

十八年十一月八日。第三次修正於民

國七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第四次修

正於民國七十三年四月二日，第五次

修正於民國七十五年七月二十三

日，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年五月

三十日，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

八月八日，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

年八月廿五日，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七

第二十五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十

月一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八年

十月二十七日，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六

十八年十一月八日。第三次修正於民

國七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第四次修

正於民國七十三年四月二日，第五次

修正於民國七十五年七月二十三

日，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年五月

三十日，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

八月八日，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

年八月廿五日，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七

增列修訂次數

及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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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十九年十一月廿六日，第十次修正於

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第十

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六月二十六

日，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年五

月十三日，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

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第十四次修正

於民國八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第十

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年八月三十

一日，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

五月十日，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

五年五月十六日，第十八次修正於民

國八十六年五月七日，第十九次修正

於民國八十七年四月廿八日，第二十

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三十

日，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

四月十八日，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

九十年三月二十八日，第二十三次修

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四日，第二

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

四日。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

年六月十三日。第二十六次修正於民

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三日。第二十七次

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五日，第

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ＯＯ年六月

二十四日，第二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

Ｏ一年六月十五日，第三十次修正於

民國一Ｏ二年六月十三日，第三十一

次修正於民國一Ｏ四年六月三十

日，第三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Ｏ五年

六月二十八日，第三十三次修正於民

國一Ｏ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條、第十六條之一、第十七條之一、

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二及第二十

三條自民國一Ｏ八年六月現任董事

及監察人任期屆滿改選時，始適用

之。 

十九年十一月廿六日，第十次修正於

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第十

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六月二十六

日，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年五

月十三日，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

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第十四次修正

於民國八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第十

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年八月三十

一日，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

五月十日，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

五年五月十六日，第十八次修正於民

國八十六年五月七日，第十九次修正

於民國八十七年四月廿八日，第二十

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三十

日，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

四月十八日，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

九十年三月二十八日，第二十三次修

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四日，第二

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

四日。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

年六月十三日。第二十六次修正於民

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三日。第二十七次

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五日，第

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ＯＯ年六月

二十四日，第二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

Ｏ一年六月十五日，第三十次修正於

民國一Ｏ二年六月十三日，第三十一

次修正於民國一Ｏ四年六月三十

日，第三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Ｏ五年

六月二十八日，第三十三次修正於民

國一Ｏ七年六月二十七日，第三十四

本次修訂之第四章章節敘述、第十六 次修正於民國一一Ｏ年七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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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已屆開會時間，如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主席應即宣布開

會；如出席股東不足上述定額，主席得

宣佈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兩次為

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

後兩次仍不足定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

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照

公司法第一七五條第一項之規定「以出

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議」

辦理，但對於公司法規定之特別決議事

項，其決議之作成，應依公司法規定。

第二項：略。 

第八條 

已屆開會時間，如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主席應即宣布開

會，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

等相關資訊；如出席股東不足上述定

額，主席得宣佈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

以兩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

小時；延後兩次仍不足定額而有代表已

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

時，得依照公司法第一七五條第一項之

規定「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

為假決議」辦理，但對於公司法規定之

特別決議事項，其決議之作成，應依公

司法規定。 

第二項：略。 

依證交所110

年1月28日臺

證 治 理 字 第

1100001446號

函修正。 

第二十一條 

日。 

第二十一條 

本次修正於民國一Ｏ七年六月二十七 本次修正於民國一一Ｏ年七月  日。  修正本次修訂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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